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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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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鹏欣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51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7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对《问询

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查落实和回复,并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沟通。 现将相关问

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

1．年报显示，2019年公司归母净利润3.11亿元，同比增加56.65%，主要是由于公司于2019�

年6� 月向鹏欣新能源（公司控股股东鹏欣集团之控股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达孜鹏欣51%的

股权所致。 达孜鹏欣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9083万股光启技术股票。 本次交易，合并层面确认的投

资收益共5.27亿元， 扣除所得税费用， 影响净利润金额为3.95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鹏欣集团于

2020�年3�月将达孜鹏欣转让予第三方杭州文盛。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光启技术股价走势

等，说明公司向控股股东方转让全资子公司控股权的目的、具体安排以及商业合理性；（2）结合

评估过程中达孜鹏欣净资产增值额及增值率的确定依据， 说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

益的具体计算过程；（3）结合控股股东将达孜鹏欣转让至杭州文盛的转让价格、光启技术股价走

势，说明本次转让与前次估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合理性；（4）关于公司与达孜鹏欣之间的资产

/资金占用情况，双方是否约定详细的解决安排和计划并执行，以及达孜鹏欣到期未能清偿欠款

的违约处置措施。

公司回复：

（1）结合光启技术股价走势等，说明公司向控股股东方转让全资子公司控股权的目的、具体

安排以及商业合理性；

公司自2017年新一届董事会成立以来，确定了“产业+金融” 的经营战略，在金融投资方面，

通过全资子公司达孜县鹏欣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鹏欣” ）参与了光启技术的

非公开发行，公司共出资7.50亿元获得了光启技术1.79亿股（已考虑送股因素）的股票，锁定期为

3年，公司投资成本为4.19元/股。 至2019年上半年，公司持有光启技术股票已满两年，鉴于光启技

术股票在公司持有期间出现的较大幅度上涨（2019年5月31日股票收盘价为9.13元，较成本价已

上涨118%），公司已获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但由于光启技术股票尚处于禁售期，公司为了锁定

部分收益，降低投资风险，因此公司决定出售达孜鹏欣51%的股权。 同时，在已锁定部分收益的前

提下，公司继续保留达孜鹏欣剩余49%股权以期获得更多收益。

（2）结合评估过程中达孜鹏欣净资产增值额及增值率的确定依据，说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产生的投资收益的具体计算过程；

处置达孜鹏欣投资收益的确认依据：公司聘请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达孜鹏欣股

权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5月31日。达孜鹏欣核心资产为持有的1.79亿股光启技术（股票

代码：002625），股票评估值=数量×流通股价×（1-限售股流动性折扣）×（1-大宗交易折扣）

=178,821,878.00×9.13×（1-15.45%）×（1-6.58%）

=� 1,289,305,740.38元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为128,931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52,718.55万元，增值率为69.17%。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达孜鹏欣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一）总资产账面值为815,118,902.61元，评估值1,342,304,400.11元，评估增值527,185,

497.50元，增值率为64.68%。

（二）总负债账面值为869,028,918.41元，评估值869,028,918.41元，无评估增减值。

（三） 净资产账面值为-53,910,015.80元， 评估值为473,275,481.70元, � 增值527,185,

497.50元，增值率为977.90%。

达孜鹏欣100%股权评估价值为47,327.55万元，其中51%股权价值为24,137万元。

公司与上海鹏欣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新能源” ）在2019年6月完成达

孜鹏欣控制权交割，因此达孜鹏欣丧失控制权的时点为2019年6月30日。 鹏欣资源单体报表账务

处理：原对达孜鹏欣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30,000,000.00元，应结转的长期股权投资成

本为30,000,000.00元的51%，即15,300,000.00元，与处置51%股权对应的241,370,495.67元转

让款差额226,070,495.67元确认为股权转让收益。在合并报表层面，鹏欣资源截止到2018年12月

31日累计确认对达孜鹏欣投资损失68,808,097.20元，本期亏损11,867,948.85元，将这些投资损

失转回共计确认80,676,046.05元的投资收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在丧失控制权日（2019

年6月30）参照5月31日评估报告的评估方法达孜鹏欣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为523,344,332.85元，按

照剩余持股比例49%计算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56,438,723.10元，49%股权账面价值为0元，因此剩

余49%股权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为256,438,723.10元。 综上，在合并报表层面因处置达孜鹏欣股权

合计确认投资收益563,185,264.82元。

（3）结合控股股东将达孜鹏欣转让至杭州文盛的转让价格、光启技术股价走势，说明本次转

让与前次估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合理性；

光启技术股价走势如下图：

2020年3月26日，鹏欣新能源将其持有的51%达孜鹏欣股权转让给了杭州文盛励锦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文盛” ），转让作价为2.41亿元，达孜鹏欣核心资产仍为持有的光启技

术股票，2020年3月26日光启技术收盘价为7.57元， 该股票价格虽然较2019年5月31日有所下跌，

但此时已是流通股，具备流通变现条件，评估作价不需要考虑流动性折扣，因此本次转让与前次

估值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定价较为合理。

（4）关于公司与达孜鹏欣之间的资产/资金占用情况，双方是否约定详细的解决安排和计划

并执行，以及达孜鹏欣到期未能清偿欠款的违约处置措施。

截止到2019年12月底，鹏欣资源占用达孜鹏欣拥有的11,983万股光启技术的股票（市值约

10.8亿），作为质押从银行获得6.5亿的融资支持，包括：1）质押给北京银行9,083万股光启技术股

票，获得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2）质押给华夏银行2,900万股光启技术股票，获得1.5亿元国内信用

证授信。

2017年1月，达孜鹏欣向关联方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借款7.5亿元，参与了光启技术的非

公开发行（认购金额为人民币7.5亿元）。为归还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及外部融资贷款，

达孜鹏欣自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陆续向公司借款，截止到2019年末，达孜鹏欣欠公司5.9亿元。

综上所述，公司和达孜鹏欣之间存在相互的资金/资产占用情况，主要是在控制权转移之前

历史形成的，且公司占用达孜鹏欣的资产价值大于达孜鹏欣占用的公司资产价值，上述情况不会

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达孜鹏欣于2019�年12月12日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约定自2020

年3月起分四次归还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全部欠款。

达孜鹏欣持有的1.78亿股光启技术股票于2020年2月14日达到减持条件，原计划通过集合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票筹集资金后分步归还上述欠款。 但受新冠疫情影响， 国内股市下

挫，且资本市场资金面收紧，达孜鹏欣未找到合适的大宗交易对手，只能通过集合竞价方式进行

减持。 按减持新规要求，90日内只能减持1％即2154万股，所以筹集资金进度较原计划大幅放缓。

本公司出售达孜鹏欣51％股权后，达孜鹏欣已不属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按照上市公司治

理规范，本公司无法继续向达孜鹏欣提供担保，受此影响，达孜鹏欣向华融证券合计2.78亿元的借

款分别在3月份、5月份到期后无法展期， 需要按时归还。 达孜鹏欣减持光启技术股票的收入，大

部分用于偿还华融证券的借款及相关的税费。 此外，由于股权变更的原因，也导致错过了一些股

票减持的窗口，推迟了股票减持的进度。

上述原因造成达孜鹏欣在3月份归还1350万元后，无法按原计划归还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剩

余欠款。根据上述变化情况，公司已在2020年5月与达孜鹏欣签署新的还款计划协议，达孜鹏欣将

通过减持光启技术股票筹资资金归还欠款。 公司也将积极督促达孜鹏欣按期履约，维护本公司利

益。 更新后的还款计划：

币种:人民币

新还款计划

月份 还款金额（万元）

2020年3月 1,350

2020年10月 14,000

2020年12月 44,149

合计 59,499

更新后的分期还款协议约定了明确的违约责任，合同第二条违约责任条款规定如下： 1� ．

达孜鹏欣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款项的，只要某一笔存在逾期（无论逾期金额多少），即视为债

务人违约，债权人有权立即要求债务人归还全部欠款，不再受上述还款计划的限制；2.债务人未按

照约定支付款项，每逾期一天，按照万分之五向债权人支付违约金。 按照新还款计划，双方相互之

间的资产/资金占用情况，将不迟于2020年12月完成清理。公司将督促对方及时还款。按照合同约

定，在达孜鹏欣尚未归还欠款之前，公司将向达孜鹏欣收取相应利息及罚息，截止2019年12月31

日，公司按合同约定（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共计提对达孜鹏欣的利息收入12,984,253.29元。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了公司转让达孜鹏欣股权的会议纪要、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变更等相关资料。

（2）检查了达孜鹏欣对光启技术投资、鹏欣新能源出售达孜鹏欣的会议纪要。

（3）检查了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达孜鹏欣的股权评估报告，并对评估基

础、主要参数进行分析。

（4）检查了鹏欣新能源将达孜鹏欣转让至杭州文盛的合同，并对光启技术股价走势观察、分

析。

（5）检查了公司与达孜鹏欣签订的还款协议。

经过检查，认为公司出售达孜鹏欣作价公允,� 未发现公司转让达孜鹏欣控股权存在异常情

况，公司与达孜鹏欣之间的资产/资金占用未见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

的投资收益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2．公司向控股股东方转让全资子公司达孜鹏欣51%的股权，交易对价2.41�亿元。年报显示，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科目显示发生额仅1.46�亿元， 其他应收款科目显示

有9473.13万元款项性质为转让股权款，公司疑似未全额收到相关股权转让款项。 请公司补充披

露：（1）截至函件回复日股权转让价款的清收情况；（2）相关方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具体安排、

计划与执行情况，同时说明公司如未能如期回收价款，公司的违约处置措施。

公司回复：

（1）截至函件回复日股权转让价款的清收情况；

截止函件回复日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款1.97亿。

（2）相关方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具体安排、计划与执行情况，同时说明公司如未能如期回收

价款，公司的违约处置措施。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鹏欣新能源应于2020年4月30日前向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全部转让

价款。 每延迟支付一日，鹏欣新能源应承担应付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一作为滞纳金。 截止到2020年

6月30日，公司已收到全部剩余对价款。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了期后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的银行回单。

（2）检查了公司与鹏欣新能源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银行账户流水。

（3）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

经过检查，2020年4月27日公司收到鹏欣新能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2020年6月30

日收到剩余4,473.13万元股权转让对价款，股权对价款已全部收到。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3．年报显示，自2019�年起，公司对于融资类大宗商品贸易的收入确认方法由全额法调整为

净额法，并对以前年度可比期间进行追溯调整，其中营业总收入、自产阴极铜收入、营业成本及财

务费用项目受到影响，净利润在调整前后保持不变。 请公司补充披露：（1）金属品贸易、其他贸

易、融资类贸易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涉及产品类型、盈利模式、账期，说明公司参与现金、货物流

转的主要环节及是否与存货、运费变动相匹配；（2）列示近三年公司三类贸易业务的前五大客户

与供应商情况，是否存在重叠，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3）结合上述信息，说明将相关财务数据

的追溯调整作为会计政策变更而非会计差错更正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4）结合审计

报告、收入确认政策变更，说明2019�年度自产阴极铜收入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否与贸易业务相关

联。

公司回复：

（1）金属品贸易、其他贸易、融资类贸易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涉及产品类型、盈利模式、账

期，说明公司参与现金、货物流转的主要环节及是否与存货、运费变动相匹配；

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贸易收入明细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分行业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一 般 贸

易 （标

准 金 属

品）

1,249,

462.28

1,247,

278.20

0.18

808,

896.09

810,

461.39

-0.19

340,

386.69

340,

905.62

-0.

15

一 般 贸

易 （标

准 其 他

产品）

52,710.76 52,652.71 0.11

84,

234.86

84,

252.92

-0.02

其 他 贸

易

1,492.68 1,483.97

0.58

融 资 类

贸易

257,

184.41

257,807.89

-0.

24

290,

713.85

290,

713.85

-

113,

751.18

113,

751.18

-

公司开展一般贸易主要交易品种为期货交易所交易的品种，如铜、铝、白银、锌、棉花、PTA、

橡胶等标准商品，期货交易所交易的品种存在质量标准统一、流动性好、交易成本低、回款速度快

的优点，但也存在价格波动大、价格信息较为透明、毛利空间有限等特点，为减少产品价格波动风

险、降低款项占用，一般行业内公司采用短线操作，通过购销价差获取一定收益，即在合适价位买

入现货（或标准仓单），根据市场需求，有一定毛利空间后加价出售，获取收益。 或者先锁定下游

客户需要，然后择机在市场上采购货物交付，赚取价差。 但在实务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现货买入

后，价格受市场行情变动等原因与原先预判出现偏差，价格下跌的情况，为及时止损，根据公司风

控的要求也会在亏损的情况下出售现货平仓或者在期货市场上买入或卖出期货合约以对冲持有

的现货库存价格波动风险。 上述贸易业务，采购一般为先款后货或预付款形式结算，下游销售结

算一般为先款后货，对部分优质客户给予较短的赊销账期。 该业务主要为交易所标准商品，一般

实物交付采用仓单转移或货权转移方式，涉及到物流运输较少，一般只需要支付货权归属公司期

间的仓储费用即可，因此交易成本也比较低。 货款支付后，转移仓单或货权，财务部门根据业务部

门提供仓库凭证或货权转移凭证账面确认出入库，并开具结算发票，完成资金划转。

2019年开始，公司成立了新的贸易团队，开展非标产品的贸易业务（其他贸易），主要为锰

矿、铬矿、高碳铬铁、电极钴等产品。 其中，锰矿、铬矿为进口贸易，分别从巴西、南非等地采购矿

石，报关进口后寻找下游客户销售，赚取毛利价差。 高碳铬铁、电极钴为国内贸易，从上游供应商

采购后，销售给下游客户，赚取毛利价差。 锰矿、铬矿采购采用预付款形式，预付资金，采购入库后

销售给下游客户，一般为现款结算。 高碳铬铁、电极钴采购为先款后货，下游销售也是先款后货形

式结算。 锰矿、铬矿销售采用港口交货形式，不产生物流运输费用，只需承担港口的存储费用。

对于融资性贸易， 公司开展此类业务主要是获取银行融资或者利用银行保证金存款利率和

票据贴现利率差进行资金套利。 在实务操作中，公司获得银行授信后，贸易部门根据授信额度寻

找合适的交易商品及交易对手，签订采购合同，并约定与供应商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

支付结算，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的贴现利息由本公司承担，并体现在商品采购价格中，即

采购价格高于市场价，价差部分为贴现息。 同时，贸易部门会确定销售客户，并按市场价格进行现

款销售回笼资金。 由于商品采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几乎同步确定，除贴现利息以外商品购销价差基

本持平。 在上述采购和销售环节，根据所签订的合同，公司承担了所交易的商品的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 为节省交易成本，规避风险，上述融资性贸易一般也采用交易活跃度高、变现能力

强、存储方便的期货交易所标准商品，如铜、铝、白银等。 货物交付采用标准仓单或实物货权转移

方式，无运输费用，公司承担短期的仓储费用，根据仓单或货权转移凭证完成商品出入库，开具相

应的发票，并完成资金结算。 如该单业务为融资目的，公司销售实现回笼资金即为该单业务实现

的融资。 举例，2019年6月，公司获得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国内信用证授信总额2.3亿元，授信条件为

33%保证金。公司在华夏银行存入5000万保证金后获得15,000万国内信用证开证额度，业务部门

按照15,000万额度确定采购商品种类及供应商后签订采购合同，付款条件为国内信用证，贴现息

由采购方承担。 公司购入货物后按市场价销售并采用现款结算，回笼资金15,000万元，扣除存入

银行保证金5,000万元，公司实际融资10,000万元。 如该单业务为资金套利目的，公司先存入银

行一定金额保证金，银行给予同等金额授信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利用该承兑汇票采购货物并销售

后回笼资金，同时弥补保证金存款资金缺口，保证金存款利率大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公司

实现套利。 举例，2019年3月， 公司获得民生银行上海杨浦支行低风险授信额度5000万元 （即

100%保证金开具银票）， 公司在民生银行存入5000万元保证金后获得5000万元银票开票额度，

保证金存款利率为4.05%，期限为一年。业务部门按照5,000万额度确定采购商品种类及供应商后

签订采购合同，付款条件为一年期银票，贴现息由采购方承担，贴现利率为2.8%，贴现成本140万

元。公司购入货物后按市场价销售，回笼资金5,000万元，弥补5,000万保证金存款资金缺口。一年

后，银票到期承兑，5000万保证金存款也同步到期，5000万本金直接划入民生银行作为承兑资金，

利息202.5万元划入公司活期账户，扣除前期银票贴现息后公司实际收益62.5万元。 为更准确反映

公司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公司从2019年开始将上述业务按净额法确认，由

于融资贴现形成的购销差价也调整到财务费用中，因此上述调整对公司利润不产生影响。

（2）列示近三年公司三类贸易业务的前五大客户与供应商情况，是否存在重叠，交易是否具

有商业实质；

币种：人民币

一般贸易2019年度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供应

商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期货交易所 918,560.11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证监

会

铝、阴极铜、

铝锭

上海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38,469.06 否

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国

资委

阴极铜

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

18,978.51 否

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国

资委

阴极铜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323.05 否

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姚雄杰

白银、阴极铜

金川迈科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18,360.19 否

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国

资委

阴极铜

合计 1,012,690.92

占2019年一般贸易收入比例 77.77%

一般贸易2019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客户

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期货交易所 972,995.62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证监

会

铝、铝锭、阴

极铜、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90,223.54 否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

上海汇井贸易有限公司 84,093.66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张志昌

阴极铜、铝锭

上海奕邵实业有限公司 66,111.06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包永华

阴极铜

宁波杉杉物产有限公司 41,291.20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翁惠萍

白银、铅

合计 1,254,715.08

占2019年一般贸易成本比例 96.52�%

其他贸易2019年度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供应

商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年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658.89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黄岁伟

电钴

慕刻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321.46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郑涛

电钴

浙江自贸区帆威能源有限公司 221.96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黄岁伟

电钴

内蒙古新创冶金有限公司 202.22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宋廷春

锰矿

天津渤商投资有限公司 88.14 否

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国

资委

电钴

合计 1,492.68

占2019年其他贸易收入比例 100.00%

其他贸易2019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客户

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AAMA� INTERNATIONAL�

COMER� CIODEMER�

CADORIAS�LTDA

3,173.22 否 海外公司 锰矿

Synergy�Tradeco�bvba 2,009.94 否 海外公司 锰矿

FAIR� COMMODITIES�

TRADING�SA

1,791.83 否 海外公司 锰矿

中嘉兴业（大连）有限公司 1,303.71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张华

高碳铬铁

TOTALGROUPLTDA 1,069.95 否 海外公司 锰矿

合计 9,348.64

占2019年其他贸易成本比例 629.97%

融资贸易2019年度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供应

商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汇井贸易有限公司 71,949.73 是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张志昌

阴极铜、铝锭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59,825.87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铝

锭、白银

上海奕邵实业有限公司 34,109.08 是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包永华

阴极铜、白银

上海开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16,884.11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铝锭

国贸启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599.15 否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橡胶、铝锭

合计 196,367.94

占2019年融资类贸易收入比例 76.35%

融资贸易2019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客户

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汇井贸易有限公司 79,697.39 是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张志昌

阴极铜、铝锭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49,936.85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铝

锭、白银

上海奕邵实业有限公司 36,676.38 是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包永华

阴极铜、白银

宁波杉杉物产有限公司 17,222.05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翁惠萍

阴极铜、铝锭

上海开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16,887.93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橡胶、铝锭

合计 200,420.60

占2019年融资类贸易成本比例 77.74%

一般贸易2018年度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供应

商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期货交易所 504,859.57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证监

会

铝、阴极铜、

铝锭

国贸启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7,625.35 否

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

资委

铝、阴极铜、

天然橡胶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9,708.03 是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财

政厅

白银

JOY�RESOURCES�PTY�LTD 42,376.11 是 境外企业 阴极铜

中国农业银行 40,568.24 否 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白银

合计 765,137.30

占2018年一般贸易收入比例 85.67%

一般贸易2018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客户

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期货交易所 506,452.33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证监

会

铝、阴极铜、

铝锭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8,352.12 是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财

政厅

白银

上海汇井贸易有限公司 44,231.93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张志昌

阴极铜

上海夯石商贸有限公司 43,099.52 否

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国

资委

PTA�精对苯

二甲酸

JOY�RESOURCES�PTY�LTD 39,596.14 是 境外企业 阴极铜

合计 731,732.04

占2018年一般贸易成本比例 81.78�%

融资类贸易2018年度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供应

商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市纺织原料有限公司 51,970.13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36,497.80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白银、阴极

铜、铝

上海纺投贸易有限公司 35,455.04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

上海五矿（香港）有限公司 33,349.43 是

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

资委

阴极铜

上海开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31,494.49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铝、白银

合计 188,766.89

占2018年融资类贸易收入比例 64.93%

融资类贸易2018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客户

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市纺织原料有限公司 51,974.45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36,527.40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白银、阴极

铜、铝

上海纺投贸易有限公司 35,331.12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

上海五矿（香港）有限公司 33,417.86 是

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

资委

阴极铜

上海开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31,516.28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铝、白银

合计 188,767.11

占2018年融资类贸易成本比例 64.93%

一般贸易2017年度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供应

商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122,209.30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白银、电解镍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936.02 是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财

政厅

白银

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29,928.94 否 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白银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159.66 是

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

资委

白银、电解镍

北大方正物产集团（上海）有限

公司

19,615.50 否 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大学 白银

合计 237,849.42

占2017年一般贸易收入比例 69.88%

一般贸易2017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客户

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122,495.98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白银、电解镍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316.42 是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财

政厅

白银

中国农业银行 32,474.24 否 实际控人为国务院 白银

广东明发贵金属有限公司 23,370.99 否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孙明礼

白银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530.52 是

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

资委

白银、电解镍

合计 243,188.15

占2017年一般贸易成本比例 71.34%

融资类贸易2017年度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供应

商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开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31,480.24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白银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19,500.06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白银

贵研金属（上海）有限公司 17,418.21 是

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国

资委

白银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5,118.91 是

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国

资委

白银

上海市纺织原料公司 8,398.61 否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

合计 91,916.03

占2017年融资类贸易收入比例 80.80%

融资类2017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

元）

是否与前

五大客户

重叠

公司背景

主要交易品

种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33,646.17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白银

贵研金属（上海）有限公司 17,421.76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白银

上海开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17,380.52 否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白银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5,131.93 是

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国

资委

白银

上海纺投贸易有限公司 8,539.95 是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

资委

阴极铜

合计 92,120.32

占2017年融资类贸易成本比例 80.98%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具有以下特点：

1、公司贸易业务涉及的商品品类主要是阴极铜、白银、铝等大宗商品，有公开透明的市场报

价。 贸易市场中的参与者基于对商品价格波动的判断，在不同的交易中既可作为买方向全市场其

他参与者购买各类商品，同时也可作为卖方向其他所有参与者出售商品，因此贸易行业的参与方

通常兼具买方和卖方两种角色，使得公司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存在重叠的情形；

2、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的采购和销售较为集中，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销售/采购金额占

公司当期销售/采购金额的比例在70%左右；

3、公司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或贸易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开展贸易业务主要目的是获取收益，并通过一般贸易业务及时掌握铜、铝等期现货市场

变动，为公司铜套保、点价收集信息、积累经验。 公司贸易业务的实物流、资金流、票据流均为真实

发生，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在采购和销售过程中均发生了转移，公司承担了因商品价格波动所

导致的收益或亏损，因此具有商业实质。 同时，公司与贸易客户及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或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3）结合上述信息，说明将相关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作为会计政策变更而非会计差错更正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大宗商品贸易（含融资性贸易），在2019年度以前（不含2019年度）均采用总额法确认

收入，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是因为公司是合同的主要负责人，根据公司与下游客户签

订合同的相关约定，公司在向客户转移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货物交付前的风险和费用均由公

司自行承担。 公司主要参考各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实时公布货物价格并结合自身资金优势和客户

的具体需求与上下游客户进行协商定价。 公司采用预收款和应收款相结合的方式与下游客户订

立销售合同，需承担与商品销售有关的信用风险。 综上，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

收入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的。 此外，国内以下同行业上市公司对大宗商品贸易亦采用总额

法核算：

公司名称 2019年贸易收入(亿元) 收入确认方法

宏达矿业 53.53 总额法

华友钴业 86.29 总额法

广晟有色 33.79 总额法

而公司从2019年开始将大宗商品贸易业务中的融资性贸易单独区分并改为净额法核算，除

融资性贸易外的其他贸易收入核算方法不变仍为总额法，公司各类贸易业务模式未发生变更，会

计政策变更主要原因如下：

“总额法” 是指在列示收入、成本时，以合同约定的销售产品的全额列示其收入、成本；“净额

法” 是指在列示收入、成本时，以收入减去成本的差额对其收入进行列示。 在总额法核算中，公司

贸易融资业务的融资收益、融资成本在主营利润中反映，为了更好地反映公司的经营业务利润，

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让投资者更好的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成果， 使得业务利润与经营更具相关

性，公司决定采用净额法对融资性贸易业务进行核算，会计政策变更后对利润总额无影响。

（4）结合审计报告、收入确认政策变更，说明2019年度自产阴极铜收入发生变化的原因，是

否与贸易业务相关联。

公司自产阴极铜销售收入会计确认政策未变更，未追溯调整，该业务是以货物交付客户运输

离开SMCO工厂为时点，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2019年公司自产阴极铜收入变化主要是销量变化和

销售价格变动引起，2019年公司销售自产阴极铜36,978吨，较上年增加2665吨，平均销售单价39,

883.00元，较上年减少2,292.00元，上述原因造成自产阴极铜收入变化，与融资类贸易收入确认会

计政策变更无关，亦与公司贸易业务无关。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了与贸易业务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进行评价。

（2）对贸易业务进行穿行测试，抽查了相关业务的合同、与期货交易所交易明细及银行流

水。

（3）检查了期货交易所的成交明细表、交收结算单、资金月报。

（4）通过天眼查对对手方股东进行穿透检查。

（5）检查了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文件、决议。

（6）结合业务规模对仓储费进行分析。

（7）对交易形成往来款项及金额进行函证，回函未见异常。

经过检查，我们认为公司大宗商品贸易销售收入确认政策符合公司实际业务特点，有助于准

确、合理地计量收入，提供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

三、关于公司主营业务

4．年报显示，公司工业业务2017-2019� 年度毛利率分别为41.54%、35.35%和30.16%，呈连

续下降趋势，但毛利率较高。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2017-2019�年度自产阴极铜业务的原材

料、辅助材料、直接人工等营业成本具体构成与趋势变动，分析说明毛利率持续下降的原因；（2）

结合海外矿山的产能、铜品位、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自产阴极铜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1）结合2017-2019� 年度自产阴极铜业务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直接人工等营业成本具体

构成与趋势变动，分析说明毛利率持续下降的原因；

同比期间内，自产阴极铜的营业成本及单位成本构成如下：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总成本

（万元）

单位成本

（元/吨）

总成本

（万元）

单位成本

（元/吨）

总成本

（万元）

单位成本

（元/吨）

原材料 48,418.48 13,086.07 26,522.62 7,732.54 25,400.94 6,997.50

辅助材料 20,013.55 5,409.07 28,218.02 8,226.83 23,119.30 6,368.95

直接人工 2,694.94 728.36 2,457.00 716.33 2,178.74 600.21

动力维修 10,223.62 2,763.14 9,645.91 2,812.22 9,523.42 2,623.53

其他制造费用 20,841.50 5,632.84 26,106.54 7,611.24 27,645.37 7,615.80

注：同比期间内，公司原材料为铜矿石，辅助材料主要为硫酸。

2019年度公司自产阴极铜营业成本较2018年增长 10,157.89万元， 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自

有矿山产量下降，公司外购矿石比例由2018年的25%增长至2019年的约72%，因外购矿石单位成

本高于自产铜矿石的成本，导致公司2019年原材料成本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另一方面系公司自

产阴极铜销售价格主要参照LME等国际市场金属价格制定，2019年自产阴极铜销售均价为3.99

万元/吨，同比下降5.43%，综上导致自产阴极铜的销售毛利率降低。

（2）结合海外矿山的产能、铜品位、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自产阴极铜毛利率水平

的合理性。

由于公司主要生产基地位于刚果（金），公司选取了同样采用湿法冶炼生产阴极铜且主要生

产基地位于刚果（金）的A股上市公司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寒锐钴业” ）和浙

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 ）作为同行进行对比，且上述两家同行原料也

一直以外购矿石为主，相关铜产品毛利率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公司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阴极

铜销

量

（吨）

销售收入

（元）

毛利

率

阴极铜

销量

（吨）

销售收入

（元）

毛利

率

阴极铜

销量

（吨）

销售收入

（元）

毛利

率

寒锐 钴

业

10,

831

413,902,

889

33.75

%

7,860

319,847,

716

27.08

%

5,374

196,605,

091

33.68

%

华友 钴

业

66,

361

2,632,845,

658

32.47

%

37,742

1,574,739,

148

23.27

%

31,607

1,170,662,

566

17.06

%

鹏欣 资

源

36,

978

1,474,784,

779

30.71

%

34,313

1,447,126,

726

35.77

%

36,340

1,505,090,

521

41.62

%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 公司2019年与寒锐钴业和华友钴业自产阴极铜销售毛利率基本趋同。

2017、2018年公司阴极铜毛利较两家同行高，主要是公司生产原料以自产矿石为主，公司自有矿

山产量基本能满足生产需求。 2018年，公司开始采购外部铜矿石，2019年公司外购铜矿石使用比

例进一步提升，随着外购矿石比例提升，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公司阴极铜毛利出现下降，且与同行

基本趋同。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登录伦敦期货交易网站，检查铜期货价格，与企业销售价格核对。

（2）检查企业的采购合同、验收单、结算单，将结算单价与当时伦敦期货铜价进行核对。

（3）检查原材料的收发存并进行计价测试，对存货进行监盘。

（4）检查企业生产报表并与成本计算表核对，对成本计算表重新计算。

（5）进行成本倒扎。

经过检查，未见异常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工业业务毛利率变化主要是销售单价下降、原材料

成本上升所导致。

5．公司2018�年购买位于南非的奥尼金矿矿业权，根据盈利预测，该金矿所属标的公司2019�

年预测净利润-528.18�万元，实际净利润为-5,065.37� 万元,未达到盈利预测水平。 在建工程科

目显示，奥尼金矿工程本期新增投入金额3,343.79� 万元，建设进度仅提升0.18%。 请公司补充披

露：（1）结合奥尼金矿目前的运营情况、财务数据、金属价格走势等，说明2019� 年实际净利润即

与预测净利润差距较大的原因；（2）结合近两年奥尼金矿工程投入情况、工程进度、预计达产时

间，说明相关产能建设是否存在实质障碍，是否对2020�年度业绩产生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1）结合奥尼金矿目前的运营情况、财务数据、金属价格走势等，说明2019� 年实际净利润即

与预测净利润差距较大的原因；

公司2017年预测金价为1150美元/盎司，截止到目前金价为1700美元/盎司，金价持续上涨，

2019年奥尼金矿实际利润与预测利润有较大差距，主要系实际产量与预计产量有较大差异导致。

根据生产计划，自基建期第2年起奥尼金矿开始投产。 其中，基建期第2年至基建期第5年，仅

6、7号矿井产金；自第6年起，2、4、6和7号矿井全部达产。 2018年及2019年金矿石的实际产量与计

划产量的差异如下：

矿区

基建期第2年 基建期第3年

（2018年） （2019年）

计划 实际 计划 实际

矿石量 矿石量 矿石量 矿石量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6号 8 - 18 -

7号 8.5 0.89 15 0.87

合计 16.5 0.89 33 0.87

由上表可知，公司生产恢复进展与计划差异较大。 主要原因如下：

1、交割时间较晚

奥尼金矿复产计划编制于2017年5月完成，并假设从2017年年初开始复产工作，但奥尼金矿

实际交割时间在2018年6月，比复产计划建设时间晚一年半。交割后公司立即启动复产工作，全力

推进项目进度，但实际进展依然落后于复产计划时间。

2、筹资进度滞后

奥尼金矿复产计划建立在资金能足额、及时到位的基础上，2018年4月，奥尼金矿资产收购经

证监会核准，而配套募集资金于2019年4月到账，时间较预期滞后，同时募集资金总额6亿元，低于

预期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将利用金价大幅上涨的有利时机，采取各项融资措施，为奥尼金矿复产

提供及时充足的资金支持。

3、恢复生产过程中发生竖井井壁开裂的意外情况

2019年7月，奥尼金矿安全生产员在对7号井的例行检查过程中，发现竖井井壁发生了开裂。

公司立刻组织安全生产部门对井壁开裂现象进行研究并制定修复计划。 同时，公司根据南非矿业

法，暂停了奥尼金矿的开采工作，全力抢修井壁开裂。 由于井壁开裂现象系地质原因造成的意外

情况且需停产检修，对7号井的生产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导致拖延了奥尼金矿的复产工作进度。

截至2019年年末，井壁开裂已基本修复完毕，2020年起7号井已恢复出矿工作。

（2）结合近两年奥尼金矿工程投入情况、工程进度、预计达产时间，说明相关产能建设是否

存在实质障碍，是否对2020�年度业绩产生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奥尼金矿目前已开始逐步恢复生产，相关产能建设不存在实质障碍。

公司在综合考虑各矿区资源量、矿区服务年限及实现经济效益情况基础上， 计划先行恢复6

号矿井和7号矿井，3号和4号矿井稍后投产，以达到基建费用低、基建时间短、整个矿山服务年限

合理、经济效益最优的目的。

2018年6月，公司完成奥尼金矿收购后，即着手对7号矿井进行恢复生产工作。 当时，7号矿井

的地下采矿工程中，40中段以下均已被水淹没，27中段至36中段损毁严重，21中段和23中段则因

黄金矿体已基本开采完毕而废弃。 竖井工程中，竖井和提升设备虽受损不大，但仍需进行相关修

复。 7号矿井恢复生产示意图如下：

公司所开展的7号井具体复产工作情况如下：

时间 具体工作内容 关键节点

2018年 恢复、修理7号井卷扬，维修提升系统的起动机，更换钢丝绳

27中段实现试出矿6-8月

清理27中段主巷道，清理淤泥，维修铁轨,�增加支护，通风，排水，

排险，通电。

准备采场，增加电耙子，排风扇，机车，料斗

40中段、42中段持续排水

2018年 加固32中段顶板位置，建设安全屋

32中段实现试出矿9-12月

清理32中段主巷道，清理淤泥，维修铁轨,�增加支护，通风，排水，

排险，通电。

准备采场，增加电耙子，排风扇，机车，料斗，租赁钻机。

2019年 更换提升系统的钢缆，维修卷扬电机

36中段实现试出矿1-3月

清理36中段主巷道，维修铁轨,增加支护，恢复照明系统，通风，排

水，通电，电力系统，水坝更换抽水泵

准备采场，增加电耙子，排风扇，机车，料斗，租赁钻机。

2019年

维修7号井36中段至40中段罐笼一侧井壁

4-6月

2019年 维修7号井36中段至40中段箕斗一侧井壁。

7-9月 竖井井壁突然发现开裂，维修竖井井壁

根据南非矿业法，竖井井

壁开裂需停止生产

2019年

10-12月

维修42中段马头门位置附近的顶板支护作业，

40中段排水完成

替换了7号井卷扬的排风扇，起动机和电机

维修完成竖井井壁

2020年 在32中段建设可移动临时提矿系统

竖井井壁修复完毕，27、

29、32、36中段恢复生产

1-3月

清理32中段主巷道，维修铁轨,增加支护，恢复照明系统，通风，排

水，通电，电力系统，水坝更换抽水泵

清理29中段主巷道，维修铁轨,增加支护，恢复照明系统，通风，排

水，通电，电力系统，水坝更换抽水泵

清理40中段主巷道，清理淤泥，维修铁轨,�增加支护，恢复照明系

统，通风，排水，通电，电力系统

从上表可以看出， 截至2019年7月前，7号井修复工作进展相对较为顺利，2018年下半年和

2019年上半年分别实现出矿量8,943吨和8,678吨。 2019年下半年因突发竖井井壁开裂，公司根

据南非矿业法相关规定停止了金矿开采，并全力进行竖井井壁维修，并于2019年年底基本完成竖

井井壁修复工作。

目前，公司正在对40和42号中段进行维修排水工作，为后续提升7号井的生产能力做好准备。

此外， 公司已与鹏岩地科签订了勘探服务协议， 鹏岩地科将对奥尼金矿的地质情况进行补充勘

察，为矿山开采提供进一步的地质数据保障。 公司已经和矿山专业服务商金诚信签订了方案研究

和生产设计合同，为6号和7号井的恢复生产提供设计服务。 如上述项目进展顺利，有望在2020年

底之前形成年产30万吨矿石的产能，在2021年底前形成年产120万吨矿石的产能。

按目前的矿山开发计划，实现相关产能建设和预计盈利水平，不存在实质障碍。

南非奥尼金矿项目如能按期实施，达产后将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可以大幅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丰富公司矿产品种，对冲公司由于矿产品种较为单一带来的业绩波动风险。 但是由于矿产

投资有其区别于其他工业企业的特点，公司仍需提醒投资人关注相关风险：

1、矿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进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存在波动风险

受供需关系、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投机资金的交易等因素影响，矿产品具有市场价格波动性

较大的行业特点。 从黄金价格最近五年的走势情况来看，黄金价格最低为1,050美元/盎司，最高

为1,785�美元/盎司，波动幅度高达60%，矿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可见一斑。 虽然自2019年起，黄

金价格一路走高，为奥尼金矿顺利复产提供了良好的价格基础，但仍不能排除未来黄金价格波动

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波动风险。

2、新冠疫情影响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导致南非全国在3月份实行停工和交通限制，目前国际航班停航，禁止

外国人入境，企业半停工，由于疫情造成的影响有可能对奥尼金矿的生产进度，地质勘探进度，方

案研究和生产设计、施工进度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对2020年的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以上，特此提示风险。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了奥尼金矿复产计划，并与实际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2）与奥尼金矿负责人进行访谈并实地查看奥尼金矿6号及7号矿井复产情况，对比是否与

访谈内容一致。

（3）检查矿山后续开发相关工作文件，评估奥尼金矿2020年复产情况。

（4）检查矿井生产、维修记录，检查矿井维修付款单据。

经过检查，奥尼金矿尚未达到预计的正常生产状态。

四、关于财务处理

6．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9.44�亿元，其中12.06亿元受限，占货币资金余额

62.03%，主要系票据保证金和贷款保证金。2018�年年报显示受限资金余额4.29�亿元，本期12.06�

亿元，同比增幅较大。 同时，公司短期负债余额12.91� 亿元，利息支出1.53亿元，占净利润比重较

高。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本期贷款保证金、票据保证金数额，可贷款额度、可开票额度，实际

贷款、开票金额，并说明保证金、可用额度、实际使用金额间的配比关系及合理性；（2）结合上述

信息，受限资金存款与贷款的利息率差异，短期负债与利息支出金额，以及公司具体业务模式，说

明公司采取上述资金使用方式及本期受限资金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3） 结合受限资金存

放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信息，说明控股股东是否与前述机构有合作和业务关系，包括在前述机

构开立账户、开具承兑票据等。

公司回复：

（1）列示本期贷款保证金、票据保证金数额，可贷款额度、可开票额度，实际贷款、开票金额，

并说明保证金、可用额度、实际使用金额间的配比关系及合理性；

公司2019年度受限资金和短期借款较多主要是公司利用贸易业务开展低风险套利业务，公

司采用存款质押或者100%保证金存款形式获取银行授信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同时将银行承兑汇

票代替现金支付贸易采购货款，并由本公司承担贴现利息，银行存款利息大于银票贴现利息，获

取差额收益。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受限货币资金总额为120,684.45万元，其中票据保证金和贷款保

证金金额为120,360.00�万元，其余的324.45万元是上述保证金产生的利息。 2019年度共利用上

述保证金开具银行承兑汇票114,501�万元和银行借款21,000�万元， 表格中序号1-14均为资金

套利业务，保证金比例为100%，可开票金额与实际开票金额一致；表格中15-18为外保内贷业务，

保证金比例为100%，可开票金额与实际开票金额一致；表格中19为敞口风险授信业务，保证金比

例为33%，实际开票额度为1.5亿，可开票额度为2.3亿；表格中20为风险授信业务，贷款金额为3

亿，保证金比例为33%，截止2019年12月31日已归还借款9000万，剩余贷款为2.1亿。 具体明细如

下：（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

号

融

资

主

体

机构名称

授

信

日

期

授

信

到

期

日

授信

规模

已

使

用

开

票

（证）

已使

用流

动贷

款

保

证

金

存

款

金

额

保

证

金

比

例

保

证

金

存

款

利

率

贴

现

利

率

实

际

利

率

类

型

备注

1

上

海

鹏

和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1

/31

202

0/1

/31

5,

000

5,

000

5,

000

10

0%

4.0

5%

3.45

%

-0.

60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2

上

海

鹏

和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2

/1

202

0/2

/1

5,

000

5,

000

5,

000

10

0%

4.0

5%

3.45

%

-0.

60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3

上

海

鹏

和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2

/14

202

0/2

/14

5,

000

5,

000

5,

000

10

0%

4.0

5%

3.45

%

-0.

60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4

上

海

鹏

和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2

/18

202

0/2

/18

5,

000

5,

000

5,

000

10

0%

4.0

5%

3.40

%

-0.

65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5

上

海

鹏

和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2

/22

202

0/2

/22

5,

000

5,

000

5,

000

10

0%

4.0

5%

3.40

%

-0.

65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6

上

海

鹏

和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201

9/1

0/1

0

202

0/1

0/1

0

5,

000

5,

000

5,

000

10

0%

3.8

0%

3.00

%

-0.

80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7

上

海

鹏

和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201

9/1

0/1

6

202

0/1

0/1

6

5,

000

5,

000

5,

000

10

0%

3.8

0%

3.00

%

-0.

80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8

上

海

鹏

和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201

9/1

0/2

5

202

0/1

0/2

5

5,

000

5,

000

5,

000

10

0%

3.8

0%

3.05

%

-0.

75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9

上

海

鹏

和

华夏银行

陆家嘴支

行

201

9/1

1/2

8

202

2/1

1/1

2

8,

000

8,

000

8,

000

10

0%

3.8

0%

2.80

%

-1.

00

%

银

票

存入8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10

上

海

鹏

御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3

/6

202

0/3

/6

5,

000

5,

000

5,

000

10

0%

4.0

5%

2.80

%

-1.

25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11

上

海

鹏

御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3

/22

202

0/3

/22

5,

000

5,

000

5,

000

10

0%

4.0

5%

2.80

%

-1.

25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12

上

海

鹏

御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8

/19

202

0/8

/19

8,

000

8,

000

8,

000

10

0%

3.5

5%

2.65

%

-0.

90

%

银

票

存入8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13

上

海

鹏

御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201

9/9

/11

202

0/9

/11

10,

000

10,

000

10,

000

10

0%

3.8

5%

2.80

%

-1.

05

%

银

票

存入10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14

鹏

欣

矿

投

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201

9/7

/30

202

1/7

/29

5,

000

5,

000

5,

000

10

0%

3.6

0%

2.90

%

-0.

70

%

银

票

存入5000万作为保

证金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存款利率

大于贴现利率，实现

低风险套利

15

鹏

欣

资

源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1

/16

202

0/1

/16

5,

000

5,

000

5,

720

10

0%

3.3

0%

3.44

%

0.1

4%

银

票

鹏欣国际存入820万

美元作为保证金，存

款利率3.3%，鹏欣资

源获得同等金额开银

票额度授信

16

鹏

欣

资

源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2

/21

202

0/2

/21

5,

000

5,

000

5,

790

10

0%

3.4

0%

3.55

%

0.1

5%

银

票

鹏欣国际存入830万

美元作为保证金，存

款利率3.4%，鹏欣资

源获得同等金额开银

票额度授信

17

鹏

欣

资

源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

支行

201

9/4

/17

202

0/4

/17

5,

000

5,

000

5,

860

10

0%

3.4

0%

3.55

%

0.1

5%

银

票

鹏欣国际存入840万

美元作为保证金，存

款利率3.4%，鹏欣资

源获得同等金额开银

票额度授信

18

鹏

欣

资

源

恒丰银行

上海分行

201

9/5

/24

202

0/5

/24

5,

000

1,

275

5,

860

10

0%

3.6

2%

-

银

票

鹏欣国际存入840万

美元作为保证金，存

款利率3.62%，鹏欣

资源获得同等金额开

银票额度授信

2,

22

6

1

0

0

%

19

鹏

欣

资

源

华夏银行

上海分行

201

9/6

/18

202

0/3

/19

23,

000

15,

000

5,

000

33

%

1.1

0%

3.56

%

5.7

0%

国

内

证

鹏欣资源存入33%

（5000万）保证金并

提供2900万光启技

术股票质押

20

鹏

欣

资

源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马鞍山分

行

201

8/3

/8

202

0/9

/8

30,

000

21,

000

11,

129

33

%

4.0

0%

8.20

%

8.2

0%

贷

款

存入1.1个亿保证金,

获得3亿贷款

合计

1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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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上述信息，受限资金存款与贷款的利息率差异，短期负债与利息支出金额，以及公

司具体业务模式，说明公司采取上述资金使用方式及本期受限资金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9年公司合并财务费用9,233万元，其中利息支出15,315万元,利息收入7,487万元，汇兑

收益397万元。 利息支出为公司开展各类融资及资金套利业务承担的利息成本，其中与受限资金

相关的融资产生利息支出为5,772.68万元，其他融资产生利息支出为9,542.32万元；利息收入主

要为公司各类存款（含套利业务保证金存款）的利息收入，其中受限资金产生利息收入3,209.49

万元，其他存款产生利息收入4,277.51万元，汇兑收益主要为公司美元保证金存款及其他美元资

产升值收益。 2019年公司在开展多种融资模式的同时利用存贷息差、汇率波动等开展套利业务，

增加公司收益。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受限资金存款为120,360.00�万元，对应形成的短

期借款金额为30,000.00万元，应付票据为88,895.84�万元。 其中，年末受限资金余额中因套利业

务形成的利息收入为1,661.89万元（存款利率为3.55%-4.05%），利息支出为1,320.29万元（融资

利率为2.65%-3.45%）。

公司2019年度受限资金和应付票据、 短期借款增加较多主要是公司利用贸易业务开展资金

套利业务。 表格中序号1-14为此类业务，截止2019年末，公司共有上述业务存款81,000万元，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81,000万元。该业务模式为公司在银行存入一定保证金，银行给予公司同等金额

授信，公司利用该授信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采购货款，供应商收取银票的贴现息由公司承

担，公司采购货物入库后销售回笼资金，弥补保证金存款缺口，由于保证金存款利率高于银票贴

现利率，公司获取差额收益。 如上述业务的银票用于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支付结算，并由子公司向

银行贴现，子公司贴现利率小于公司保证金存款利率。 由于该银票贴现为附追索权贴现，根据会

计准则要求，该类贴现收到资金计入短期借款。另外，截止到2019年末，公司外保内贷业务形成受

限资金23,231万元，开具银行承兑汇票18,501万元，表格中15-18为该类业务。 公司海外业务有

较为稳定的经营现金流入，公司下属子公司鹏欣国际（注册在香港）有较多美元存款，且去年前

三季度美元一直处于升值通道，为享受美元升值收益，公司利用鹏欣国际美元存款质押，获得境

内银行人民币贷款或者银行授信开具人民币银行承兑汇票， 考虑美元升值收益和美元定期存款

扣除人民币贷款利息后，公司还有一定收益。 业务模式与资金套利基本一致，只是存款保证金调

整为鹏欣国际的美元存款。

此外，公司还有其他融资业务形成受限资金16,129万元，华夏银行陆家嘴支行5,000万保证

金存款获得1.5亿元国内信用证（表格中序号19）， 民生马鞍山支行11,129.00万元保证获得21,

000.00万元银行贷款（表格中序号20）。

（3）结合受限资金存放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信息，说明控股股东是否与前述机构有合作和

业务关系，包括在前述机构开立账户、开具承兑票据等。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核对排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除在北京银行上海分

行有存款业务外，与上述其他各家银行均无业务往来关系。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了银行开立户清单并与账面银行账户进行核对。

（2）亲自查询、打印征信证明并与账面信息进行核对。

（3）检查了银行借款协议、承兑协议，并进行函证。

（4）检查了银行对账单并进行函证，对大额账户进行双向核对。

（5）检查控股股东的银行开立户清单、征信报告。

经过检查，未见异常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正确，受限资产披露充分，未发现控股

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与受限资金存放的金融机构有开具承兑票据、贷款业务，除北京

银行上海分行外无开立账户业务。

7． 年报显示， 公司在建工程中氢氧化钴生产线工程进度自2018年年末起工程进度即为

100%，但截至2019� 年年末，该在建工程仍未转固。 此外，在建工程中BIWAYA� 项目期初余额

1161.68� 万元，占在建工程余额的比重为1%，本期增加投入20.82� 万元后报废转入营业外支出。

请公司补充披露：（1） 氢氧化钴生产线仍未转固的原因， 是否存在转固障碍与未及时转固的情

形， 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2）BIWAYA�项目报废的具体原因与事由， 是否履行决策程

序，前期是否已具备报废的实质条件。

公司回复：

（1）氢氧化钴生产线仍未转固的原因，是否存在转固障碍与未及时转固的情形，相关资产是

否存在减值风险；

SMCO氢氧化钴生产线在2018年10月份主体施工基本完成，并从2018年11月份开始投料试

生产以验证产线及设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但在试生产过程中发现了渣浆泵、搅拌槽等由于材料

选型问题产生腐蚀，因此暂停了钴原料的投料试生产。 国内技术部门重新与设计院、供应商协商

确定新的材料，并重新在国内工厂定制，通过海运发送至刚果金现场，并进行焊接组装。 整个过程

大约需要一年左右时间。 截止到目前，上述腐蚀设备已经基本更换完毕，准备重新启动钴产品试

生产以检测产线及设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但受新冠疫情影响，刚果（金）签证停发，航班停航，

部分技术人员无法到达刚果金现场，刚果金当地部分生产工人也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无法到岗，故

推迟了试生产安排。 由于氢氧化钴生产线前期的试生产表明产线未达设计要求，后期设备修复后

尚未启动试生产，产线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根据会计准则要求，氢氧化钴生产线尚不具

备转固定资产条件，仍在在建工程核算。

公司氢氧化钴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3000吨氢氧化钴产品， 氢氧化钴作为制造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正极材料具有不可替代性，公司氢氧化钴产线位于作为世界主要钴产地的刚果（金），具有

较强的原料成本优势，氢氧化钴产线仍具有较好盈利前景，该产线投产后预计能给公司带来较好

收益，因此不存在需要计提在建工程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

（2）其他在建工程项目建设情况

奥尼金矿工程建设进展详见问题5回复。

1078-矿山开发项目：SMCO为解决矿产资源接续问题， 于2017年12月7日与刚果金国家矿

业总公司(以下简称“GECAMINES� S.A” )签订了《关于国家矿业总公司第1078号开采许可证

（PE） 范围内二百一十七个地块矿权的租赁合同》。 根据该租赁合同，GECAMINES� S.A将

PE1078下的217个地块矿床的开发权利出租给承租人SMCO，租赁有效期为25年，经合同双方协

商一致可以续展25年。 承租人在合同期内有权开展勘探、 可行性研究和必要的矿区开发建设工

程，以便确认探明储量以及以具有经济价值的方式来开采被出租的矿区。 承租方对PE1078开采

许可证下217个地块内的铜或者钴以及其他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伴生矿物拥有所有权和处置权。

SMCO于2018年底委托第三方专业公司对PE1078开展了地质矿产普查工作。 同时公司成立

了项目组，派驻员工进驻1078矿区。 目前计入1078在建工程项目成本的支出主要包含：地质调查

费、项目组人员驻场费用等。 由于PE1078矿区面积大，包含217个CARRE，约186平方公里，地质

矿产普查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未达到开采建设条件，该项目尚不具备转固条件。

老厂铜钴生产线技改项目：为应对自有矿山矿石供应量下降，降低外采购矿石品位要求从而

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决定对SMCO阴极铜产线进行技术改造。 老厂铜钴生产线技改项目主要是通

过技术改造，扩大原阴极铜生产线矿石加工处理能力，并增加高效浓密机等设备，项目建成后铜

矿石处理能力将从目前90万吨增加到180万吨， 矿石原料入选品位也将从4%下降到2%左右，并

提升铜金属回收率5-8个百分点。通过该项目技改，将进一步降低矿石采购成本，提升SMCO成本

竞争力。 该项目于2019年上半年开工建设，原计划于202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目前受新冠疫情影

响，项目投产时间有所推后，仍在建设中，预计下半年可以完工投产。

硫酸车间及硫酸厂扩建：该项目主要是为了丰富公司产品线、增加SMCO盈利能力，计划新

增建设两条硫酸生产线，建成投产后新增硫酸产能18万吨全部用于对外销售。该项目于2019年上

半年启动建设，原计划于202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受新冠疫情影响，项目投产时间有所推后，目前

仍在建设中，预计下半年可以完成投产。

（3）BIWAYA�项目报废的具体原因与事由，是否履行决策程序，前期是否已具备报废的实

质条件。

BIWAYA项目是公司在刚果 （金） 科卢韦奇市 biwaya�镇投资的尾矿回收项目。 公司于

2018年4月份派驻人员入场，投入资金和人员对该尾矿进行中试重选改造，目的是从尾矿中选出

符合公司生产所需品质的铜矿石。 2019年四季度公司在试生产过程中发现该项目存在产权纠纷

隐患，同时经试验发现生产出来的铜矿石品质未达到公司生产技术标准，不具有经济价值，公司

决定终止该项目，于2019年12月份退场。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财务账面成本为2,122,

820.39�美元，公司决定对其做报废处理，前期不具备报废的实质条件。

BIWAYA�项目报废已经按照公司内部的决策流程由SMCO管理层审批后进行账务处理。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了维修记录、企业对损毁的处理意见。

（2）检查了更换部件的发运单、出口报关单。

（3）检查相关会议纪要、工程报废决议。

（4）检查工程施工合同、设备采购合同。

（5）对在建工程进行监盘。

经过检查，未见异常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在建工程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氢氧化钴生产

线由于试生产中出现问题目前在维修，没有达到转固条件，BIWAYA�项目报废履行了决策程序。

8．前期，公司与 MTC�签署了《股权投资协议》，公司通过附属基金Hillroc�向 MTC�的子

公司 Gerald�进行增资。 目前由于第二阶段增资出现争议，相关方处于仲裁程序中。 公司因不能

享有Gerald股权投资相关权益， 本期将对Gerald�的长期股权投资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并

按可收回金额计提减值损失。 请公司补充披露：（1）第一阶段以2,000�万美元取得15.625%的股

权，和第二阶段以9,250万美元取得35.375%的股权定价依据以及差异较大的原因，分步出资的商

业目的，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2）合同中第二阶段实施的“约定条件” 具体内容，并结合第一阶

段与第二阶段的分步出资的合同安排、董事派驻情况，说明第一阶段取得 15.625%的股权时将其

纳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3）结合仲裁结果对收回第一阶段初始

投资的影响，说明本期计提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 第一阶段以2,000� 万美元取得15.625%的股权， 和第二阶段以9,250万美元取得

35.375%的股权定价依据以及差异较大的原因，分步出资的商业目的，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

股权定价依据： 根据投资协议约定， 两次交易的标的作价基于同一作价基础：Gerald�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LP（以下简称“杰拉德” 或“Gerald” ）整体估值作价为1.08亿美元

（根据协议约定，1.08亿美元由2015年4月30日估计的股权价值2.5亿美元减去估计的股东借款以

及估价备抵等因素得来）， 以此为基础，0.2亿美元的第一期投资占比15.625%(0.2/（0.2+1.08）),

二期投资（0.2亿+0.925亿）合计占比为51%(（0.2+0.9250）/(0.2+0.9250+1.08))。

分步出资的商业目的：考虑到收购时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低迷等情况，有可能对杰拉德的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出于谨慎考虑，有必要对杰拉德的盈利情况、财务状况和关键管理层的稳定性进

行观察，再决定是否进行第二阶段的投资。 分步出资主要基于以上商业目的考虑。

本次交易并不符合会计准则解释中关于一揽子交易将多次交易作为整体考虑的相关条件，

一揽子交易的条件包括：（1）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2）这些

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3）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

（4）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在本次交易中，第二期

投资并不是必然执行，而是需要满足协议中约定的相关条件，并由收购方全权决定才实施，第二

期收购属于附条件的交易，而第一期投资本身就可以达成自己的商业结果，不符合一揽子交易中

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而第二次交易作价与第一次为同一作价基础，不符合一

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因此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2）合同中第二阶段实施的“约定条件”具体内容，并结合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步出资

的合同安排、董事派驻情况，说明第一阶段取得 15.625%的股权时将其纳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约定条件的具体内容：

A． 在第二阶段的期间，公司的股权价值不能低于第一阶段的收购价格。

B． 被收购公司在2016和2017财年不能有亏损。

C． 应向收购方指定的审计师提供2014年、2015年及以后每季度末的财务资料，收购方指

定的审计师完成按中国准则的审计工作。

D． 自第一阶段结束后，被收购公司没有重大不利影响(Material� Adverse� Effect)� 发生，

包括被收购企业财务状况和关键员工的稳定等条款。

纳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根据投资协议，在第一阶段投资完成

后，公司有权力任命一位杰拉德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和杰拉德集团的财务副总监。 第二阶段投资完

成后，公司有权力任命杰拉德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和5个董事会成员中的3个，以及杰拉德集团的财

务总监。

在第一阶段投资完成以后，公司获得了杰拉德集团15.625%的股权，同时按照合同约定，公司

向杰拉德董事会任命了一位董事会成员和财务副总监， 对杰拉德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

的权力，对杰拉德集团有重大影响。因此，第一阶段取得15.625%股权纳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3）结合仲裁结果对收回第一阶段初始投资的影响，说明本期计提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

性。

2019年11月， 公司及诉讼律师在对杰拉德仲裁案件进行资料和线索收集过程中发现杰拉德

另外两名小股东赵国良及Fabio� Calio已于2019年6月在美国向杰拉德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同样

为确认股东权利。 后经公司及诉讼律师对杰拉德案件的进一步整理，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认

为杰拉德与众多小股东均存在争议的情况已经证明杰拉德管理层对小股东存在较大的抵抗态

度， 公司与杰拉德的合作关系已丧失继续推进的基础。 公司对持有杰拉德股权的意图已发生改

变，因此公司在2019年年报中将杰拉德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进行核算。

同时按照谨慎原则， 公司将杰拉德15.625%股权的账面价值23,316.89万元与本金13,952.40万元

的差额确认损失，对2019年利润表的影响金额为-9,364.49万元。

公司及Hillroc� Global� Resources� Investment� Fund� L.P.（以下简称“Hillroc” ）可收回

初始投资成本的依据：

鹏欣资源及Hillroc与Metals� Trading� Corp（以下简称“MTC” ）及Gerald就各方签署的

《企业投资协议》、《合伙协议》有效性不存在任何争议。

根据《企业投资协议》、《合伙协议》的约定及诉讼律师出具的书面说明：

1、如果仲裁庭支持了公司、Hillroc关于第二阶段的权益条件没有满足的论点，则根据合伙人

协议，Hillroc可以要求Gerald回购Hillroc在Gerald中享有的权益，Gerald需在回购通知发出后的

六个月内支付初始投资2,000万美元加上合伙人协议中定义的利息。

2、如果仲裁庭未支持公司、Hillroc的请求，则根据合伙人协议的约定，Hillroc也有权收回2,

000万美元投资成本。 根据MTC于2018年6月向仲裁中心发出的“对鹏欣资源《仲裁通知》的答

复” ，MTC表示愿意按照相关协议在约定期限内向Hillroc无息返还2,000万美元。

综上， 公司及Hillroc在本案中无论是否胜诉均有权收回初始投资成本的法律权利依据系鹏

欣资源及Hillroc与MTC及Gerald签署的协议约定。 同时合同各方就Gerald股权事宜签署的各项

协议的有效性不存在任何争议，法律权利依据充分。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了鹏欣资源公司投资Gerald公司相关协议及银行流水。

（2）检查了鹏欣资源公司申请仲裁书面文件。

（3）获取律师对Gerald公司股权仲裁事项的说明，并访谈。

（4）检查了鹏欣资源公司会议纪要，检查公司持有意图改变的相关文件。

经过检查，未见异常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对Gerald投资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

出资真实，根据协议有权收回投资成本。

9．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存货余额11.29� 亿元，同比增长23%， 2019� 年新增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2061.97�万元，同比增幅较大。 请公司按照金属类别分项列示公司存货构成，并结合相关

金属价格走势、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说明本期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

公司回复：

请公司按照金属类别分项列示公司存货构成，并结合相关金属价格走势、减值测试的计算过

程，说明本期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

公司按金属类别列示存货构成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项目

2019年度存货按金属品构成明细

账面余额 期末跌价准备 其中：当年计提数 账面价值

备品备件 2,827,268.37 2,827,268.37

原材料 874,089,783.05 1,410,540.48 1,410,540.48 872,679,242.57

其中：铜矿石 582,559,819.28 582,559,819.28

钴矿石 86,624,404.77 1,410,540.48 1,410,540.48 85,213,864.29

辅助材料 204,905,559.00 204,905,559.00

在产品 63,064,442.62 63,064,442.62

其中： 阴极铜在产

品

63,064,442.62 63,064,442.62

库存商品 95,972,586.82 21,068,164.03 19,209,189.67 74,904,422.79

其中：南非铬矿 1,985,406.79 255,823.88 255,823.88 1,729,582.91

高碳铬矿 13,037,065.37 778,308.50 778,308.50 12,258,756.87

巴西锰矿 78,565,467.66 18,175,057.29 18,175,057.29 60,390,410.37

橡胶 525,672.64 525,672.64

C-150 1,858,974.36 1,858,974.36 0

周转材料 4,620,212.52 4,620,212.52

在途物资 111,135,256.39 111,135,256.39

合计

1,151,709,

549.77

22,478,704.51 20,619,730.15 1,129,230,845.26

公司存货减值测试是按照存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计价， 如发现存货可变现净值低

于账面价值，则补提跌价准备；如果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价值，存货期末账面价值不变。 其中，库

存商品可变现净值=商品预计销售价格-预计销售税费， 原材料和半成品可变现净值=原材料或

半成品加工对应产成品预计销售价格-预计销售税费-加工成本，其他存货可变现净值主要对比

期末市场价格与库存成本。

本期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主要是2019年新开展进口锰矿、 高碳铬铁和铬矿的减值。 2019

年，公司成立新的团队开展进口锰矿业务、高碳铬铁和铬矿贸易业务。 经过前期的市场调研和商

务洽谈，公司决定从巴西进口锰矿、南非进口铬矿以及国内采购高碳铬铁开展贸易业务，从2019

年6月份开始进口锰矿、铬矿陆续到港入库，采购的高碳铬铁也陆续入库，但遭遇中美贸易战等市

场不利因素影响，国内市场需求疲软，锰矿、铬矿及高碳铬铁市场价格出现下跌。 公司按照期末市

场报价-销售税费计算库存可变现净值并与库存成本进行对比，计算可变现净值低于库存成本差

额合计为1921万元，其中进口锰矿1817万元，高碳铬铁78万元，南非铬矿26万元，公司按此计提了

存货跌价准备。 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库存商品 结存数量（T）

结存单价

（元）

账面成本

预估销售单

价

预计可变现净

值

计提减值准备

巴西锰矿 1,887,823.68 47.00

88,720,

559.62

37.37

70,545,

502.33

18,175,

057.29

锰矿价格走势

公司经营相关的铜价格走势2019年相对较为平稳， 且公司自产阴极铜毛利较高， 期末原材

料、在制品可变现净值均为正数，因此不涉及减值。

LME铜价格走势

钴产品价格走势

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原 材

料

结存数

量（T）

结 存

单 价

（元）

账面成本

预 估

销 售

单价

估计总售

价

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

本

预估销售

费用

可变现净

值

应计提减

值准备

低 度

氧 化

钴 矿

石

25,

303.96

3,

002.94

75,986,

152.37

5,

415.90

137,043,

795.61

44,410,

281.71

16,891,

446.43

75,742,

067.47

244,

084.90

高 度

氧 化

钴 矿

石

551.67

17,

340.67

9,566,

326.72

22,

212.36

12,253,

892.82

2,343,

657.74

1,510,

363.95

8,399,

871.13

1,166,

455.58

合计

25,

855.63

85,552,

479.09

149,297,

688.43

46,753,

939.44

18,401,

810.38

84,141,

938.61

1,410,

540.48

注：表格里面预估销售单价是根据钴产品市场报价按矿石品位折算后得出的。

由于在2019年钴产品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下跌，公司库存的钴矿石经过年底减值测试，按照可

变现净值与库存成本对比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41万元。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对存货进行了监盘并与账面数进行核对。

（2）检查存货的收发存，对临近资产负债表日的收发业务进行截止测试，对存货进行计价测试。

（3）了解并评价公司与存货跌价损失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对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性进

行测试。

（4）检查并评价公司管理层就存货可变现净值所采用的估值方法，并将估值中采用的关键

估计与假设与市场可获取的数据及公司的销售数据进行比较。

（5）获取公司提供的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进行重新测算，判断存货跌价损失的准确性。

经过检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理，未见异常。

10．年报显示，公司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3.27�亿元，较2018年年末余额1.97� 亿元增幅明显，

原因是本期贸易量增加。 本期金属品贸易营收增长40.06%，其他贸易营收增长11.97%。 请公司补

充披露重要预付款项对手方的名称及金额，并结合业务模式、行业惯例、与贸易量的匹配程度，说

明预付账款业务模式的必要性与2019�年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

公司回复：

请公司补充披露重要预付款项对手方的名称及金额，并结合业务模式、行业惯例、与贸易量

的匹配程度，说明预付账款业务模式的必要性与2019�年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

2019年年末公司重要预付款项明细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

系

预付款金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比

例%

2019年采购交易额

上海奕邵实业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52,635,000.00 46.7 1,002,201,400.00

VICENT� MINING�

CORPORATION�SARLU

非关联方 52,814,531.14 16.16 139,588,116.65

ETSRED�SEA�TRADING 非关联方 38,479,960.33 11.77 273,280,702.98

STE�GIVENS�MININGSARL 非关联方 28,712,206.69 8.79 29,688,469.65

合 计 272,641,698.16 83.42 1,103,667,879.02

上海奕邵实业有限公司是公司贸易业务主要供应商之一， 主要采购品种为阴极铜、 白银。

2019年12月份，公司与其签订采购协议，约定采用预付款形式支付货款15,263万元用于采购贸易

阴极铜，预付款余额占全年交易金额比例为15.2%。

2017年，公司新建的3000吨氢氧化钴项目投产在即，为保证钴矿石供应，锁定上游矿石原料

来源，公司与VINCENT� MINING� CORPORATION� SARLU签订了钴矿石包销协议，根据协议

约定， 其名下的PE0531矿山钴矿石包销给公司。 因此， 公司从2017年底开始陆续给VINCENT�

MINING� CORPORATION� SARLU支付预付款，予以资金支持帮助其开发矿山。 按照原建设计

划，公司3000吨氢氧化钴项目在2018年底基本建成并进入设备调试及试生产阶段，但在设备调试

过程中发现二段浸出槽槽体、搅拌桨和二段浸出浓密机由于材料选型问题腐蚀，影响试生产进程

及氢氧化钴产品质量，因此停止了试生产，重新在国内定制并发运至希图鲁矿业更换设备。 由于

钴产品试生产停止， 在交付1.2万吨钴矿石作为试生产用料后， 要求VINCENT� MINING�

CORPORATION� SARLU暂停交付钴矿石，待未来公司氢氧化钴产线正式投产后再交货。 2019

年，公司原有铜产线增加了外购矿石采购，因此与VINCENT协商，原预付款用于采购铜矿石，因

此VINCENT从2019年开始向公司供应铜矿石，2019年已供应铜矿石13,959万元，剩余预付款将

继续用于采购铜矿石。

ETSRED� SEA� TRADING为公司刚果（金）铜矿石供应商，2019年开始，公司阴极铜生产原

料调整为以外购矿石为主，因此对外购矿石需求增加较多。 随着中资企业在刚果（金）投资的逐

步增加，铜冶炼工厂产能不断增加，刚果（金）铜矿石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为保障铜矿原料供

应，公司对部分供应商采用预付款形式锁定资源量，保障供应。

STE� GIVENS� MINING� SARL是SMCO的矿山剥采服务供应商，负责公司自有矿山剥采服

务以及技术支持，包括矿石剥离、钻探、挖掘、装车等。 为聚焦核心业务，提升竞争力，降低运营成

本，希图鲁矿业将矿山剥采进行外包。 SMCO与STE� GIVENS� MINING� SARL签订开采服务协

议，根据协议约定，公司按照剥采的矿石量*约定单价进行结算服务费，根据合同约定该公司的后

勤、水电及其他服务由SMCO统一代垫提供，SMCO代垫的上述费用从剥采服务费中扣除。 截止

到2019年12月份，SMCO现金支付的剥采款及代垫服务支出扣除已经结算的矿石剥采服务费后

余额为4,115,737.32美元，上述账款形成预付账款。 STE� GIVENS� MINING� SARL负责剥采业

务的人员队伍及设备配置相对固定，每月成本开支也相对固定，由于公司自有矿山产量下降，剥

采量减少，因此与STE� GIVENS� MINING� SARL结算金额下降，仍需要维持剥采队伍和设备，开

展剥采、钻探等业务，在矿石剥采量下降的情况下，按照剥采量*约定单价的收入不足覆盖其剥采

人员队伍及设备开支支出。 签于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经过协商，SMCO采用预付款形式提前支付

部分剥采款， 帮助STE� GIVENS� MINING� SARL维持目前的剥采人员和设备， 目前STE�

GIVENS� MINING� SARL已开始减少人员，降低开支，SMCO也已停止对其付款，剩余预付款将

用于冲抵其后续服务支出。

会计师回复：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了公司与供应商的采购合同、付款单据及审批手续。

（2）对供应商进行函证。

（3）检查采购商品的验收单、入库单。

（4）对期后业务进行检查。

（5）通过天眼查对于较大预付账款客户的股东进行检查。

经过检查，未见异常情况。 我们认为预付账款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未发现供应商

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日


